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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粤环审〔2017〕79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阳春市人民医院核技术

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阳春市人民医院：

你单位报批的《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

简称报告表，编号 15FSHP097）、阳江市环境保护局的初审意见

和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的评估意见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单位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位于阳春市春城镇环城南

路 24号。本次项目建设内容为：住院综合楼 12层手术室 2、3、

4改建为 DSA机房，在 DSA介入手术室新增使用 1台 DSA，将

1台 ULTIMAX型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从三号楼介入手术室搬

至门诊综合楼九楼介入室，属Ⅱ类射线装置；将手术室 10改建为

小 C臂骨科手术室，在骨科手术室新增使用 1台移动式 C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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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医技楼 1层放射科原医师休息室和茶水间改建为 DR机房，在

DR机房新增使用 1台 DR机；医技楼 1层放射科 CT机房更换

CT机 1台，属 III类射线装置。

二、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组织专家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

评审，出具的评估意见认为，报告表有关该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

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价内容，以及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

合理可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总体可信，我厅同意该项目建设。

你单位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

三、项目应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辐射防护

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健全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完善辐射安全各项管理制度。

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定期接受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并持证上岗。

（二）严格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等标准要求建设各机房，落实各项辐射安全

与防护措施，严格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管理，工作场所须设立电

离辐射警示标志，配备辐射防护用品，同时加强运行期间检查，

确保通风系统、安全联锁系统等设施有效可靠。

（三）落实监测计划，配备辐射监测仪器。定期对周围环境

和工作场所进行环境辐射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工作人员佩戴个

人剂量计，剂量计监测每季度进行 1次，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四）你单位核技术利用项目的剂量管理目标值：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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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控制值低于 5 毫希沃特/年，公众剂量控制值低于 0.25毫希

沃特/年。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

度。项目建成后，你单位应按规定的程序申请辐射安全许可。

五、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阳江市环境保护局

负责。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2017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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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阳江市环保局，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7年 2月 24日印发


